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随处可见的泥土是再普通

不过的东西， 但如果未经允许私自运

走， 也可能构成盗窃罪。 日前， 虹口区

人民检察院对一名偷运土石的犯罪嫌疑

人潘某提起了公诉。

今年 1月上旬， 潘某经过东海大桥

时， 发现海边有一处垃圾站内堆放了大

量土石。 当时的潘某正在造一个集卡车

停车场， 正需要这样的土石。 于是他找

到了垃圾站的保安， 得知这些土石是垃

圾站所属公司暂时存放在此处的， 并不

对外出售。

潘某动起了“自己偷偷运” 的念

头。 “我以为偷掉一点， 别人是不会发

现的。” 潘某潜意识里对自己的行为用

了“偷” 字， 但此时的他还没真正意识

到， “偷土” 也是要“吃官司” 的。

1月17日晚，潘某独自驾车前往垃圾

站查看地形，发现垃圾站的铁门虚掩，没

有上锁， 也无人看守。 他便大摇大摆走

进垃圾站确认了这里堆放的土石确实是

自己需要的类型。 随后， 他打电话通知

土方车司机第二天来垃圾站“运货”。

1 月 18 日晚上 9 点多，8 辆土方车

直接驶入了垃圾站， 在潘某的指挥下将

土石装车运回他的车停场， 来来回回一

共装了 15车土石。 第二天晚上，潘某再

次带着土方车队去垃圾场运土石， 这次

他到达后，发现垃圾站的铁门上了锁。原

来那天下午， 垃圾站的清洁员在打扫卫

生时发现站内的土石被挖走了一大片，

保安下班时便锁上了门。

潘某并没有被此难倒， 他事先留意

了几处堆放有土石的场地。 “我想起另

一处海边也堆了很多土石， 就直接开车

过去， 发现虽然门锁着， 但门是用铁丝

缠绕固定的， 我把铁丝解开后门也就打

开了。” 开门后， 潘某通知土方车队来

新的地点继续运土石， 这一次， 他们一

共运走了 14车。

巧的是， 两次被盗的土石都属于同

一家公司。 被害公司报警后， 警方展开

调查。 潘某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 担

心纸保不住火， 终于投案自首， 偷走的

29车土石仍堆放在他的停车场内。

经称重， 这些土石共计 1200 余吨，

总计价值约 63 万元。 潘某到案后， 这

些土石被全数归还。 虹口检察院以盗窃

罪对潘某提起公诉。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以盗窃罪

判处潘某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2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至银行营业厅办理业务期间，

因故与保安发生口角， 女子为泄私愤竟在事

后叫来家人暴力还击。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纠纷， 打人者被

判赔偿医疗费等万余元。

高某是上海银行天钥桥南路营业点的保

安。 按照高某的说法，2018年1月30日中午，

冯某来银行办理业务时，因等候时间太久，就

敲打柜台及门。 其作为保安遂上前劝阻， 却

遭到冯某的辱骂， 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当天下午4时许，冯某叫来了丈夫范某及

女儿再次来到银行理论。进门后，范某即冲向

高某欲殴打，被高某躲开。 之后在争执中，范

某伺机再次用拳击打高某头部， 致高某倒

地。 后高某报警， 民警到场后事态平息。

当天， 高某到医院验伤， 被诊断为头部

外伤、 腰部软组织挫伤。 次日， 高某住院接

受治疗， 入院诊断为头部外伤、 脑震荡。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

法律保护。 本案中， 当被告范某得知妻子冯

某与原告发生争执， 即便在冯某存在被高某

殴打的情况下， 范某也应通过正当途径为冯

某主张权利， 但范某却采取事后去原告工作

场所殴打原告的方法为冯某出气， 其行为侵

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此范某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现原告高某要求范某赔偿医疗费等损

失， 并无不当， 可予准许； 其中高某主张的

医疗费损失， 有相关的病历、 医疗费单据等

证据佐证， 法院予以确认， 但因高某同时主

张了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 故住院期间的

膳食费应予扣减； 至于高某主张的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

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判定； 高某主张的

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因无依据， 不予

支持。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乙真师父” 自创一套新型养

生方法， 在众学员身上“开道身” 并收取学

费。 此举竟还收获了一批“信众” ———觉得

挺有效果的张某、 谭某和郭某， 还自发向他

人推广宣传并招揽学员。 近日宝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该起案件，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董某、

张某、谭某、郭某有期徒刑11年、5年、6年、5年

6个月，并分别处罚金50万元、5万元、6万元、6

万元；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 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依法没收。

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 依法没收。

据了解， “乙真师父” 所宣称的开“道

身” 即通过毛笔蘸朱砂、中药、白酒的混合物

在学员脚底绘制“开脚符”，接着用画有“驱病

符”和“平安符”的黄布包在学员脚上，随后让

学员在其道场———某宾馆房间内进行三天左

右所谓的排气理气， 直至所谓阳气上升热气

冲顶。 之后，“乙真师父” 便双手覆盖学员头

顶，为其“真气灌顶”，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后，

“师傅” 表示道身可成。 有了“道身” 之后，

便可以帮别人调理身体， 甚至可以隔空帮别

人“刷” 走体内浊气、 邪气。

经过“乙真师父” 刷完道身后， 觉得挺

有效果的张某、 谭某和郭某， 还自发向他人

推广宣传。 由谭某、 郭某负责在网上招揽学

员， 张某负责安排开班事宜、 统计学员缴费

情况及代收部分学费， 最后“乙真师父” 董

某负责在众学员即被害人身上“开道身” 并

收取学费。 每名学员收费 5万元， 其中介绍

人获得 1.5万元介绍费。

自2016年以来， 4人分工协作以每月集

中开班的方式实施诈骗。 2018年5月， 正在

酒店房间“运功” 的“乙真师父” 师徒几人

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当场查获。 今年3

月， 公诉机关向宝山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8

月22日， 法院依法对 4人公开进行宣判。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董某所宣称“开

道身” 后无需练习、 终身相随、 不会退功显

然与道法倡导自身精进修行的基本义理不

符， 亦不符合客观规律； 董某所称的“远程

刷气” “千里发功” 明显有悖于科学常识。

因此所谓“开道身” 之法属于董某假托道法

而自创， 董某据以敛财， 其行为具有非法占

有的主观故意。 张某、 谭某、 郭某作为受过

系统现代教育的成年人， 应当知道董某所做

所为的荒诞不经， 其等人仍然参与董某的诈

骗活动， 可以认定其 3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

意。

另外， 张某、 谭某、 郭某并非是“开道

身” 的具体实施者， 也是不是整个犯罪行为

的组织、 策划者， 可以认定 3名被告人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为从犯， 依法可予减

轻处罚。 同时三人虽然对于自己犯罪行为的

性质有所辩解， 但能够如实供述自己主要的

犯罪行为， 应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 可依法

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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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39-40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6、9、10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条

●风险提示

商家制订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文本时，要

重点注意加重对方义务、 免除己方责任的相关

内容， 要尽到对相对方的提示义务并按消费者

要求予以说明。

●法条依据

格式条款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陆俊伟， 上海一中院

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爱

好足球、 吉他。

小莉与小

明开办的美容

公司签订了一

份由小明公司

提供的纤体服

务合同， 约定

公司为小莉提供为期 6 个月的服务， 小莉支

付了 10 万元作为服务费用， 合同规定了众多

“余款不退” 的条款。 小莉接受了几次服务后，

感觉未达效果且身体不适， 经多次交涉未果，

此后再没有进行消费。 在服务期结束后， 小莉

起诉到法院， 请求判令小明公司退还剩余服务

费用。 小明公司认为小莉已签署相关合同， 因

小莉个人原因不配合纤体疗程， 不应退款。 最

终， 法院判决“余款不退” 条款无效， 小明公

司应当扣除小莉享受的服务费用及应承担的违

约金后退还余款。

●立法本意

本案法院为何判决“余款不

退” 条款无效？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

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即

俗称的“霸王条款”。 除此之外， 经营者提供

的通知、 声明、 店堂告式一般也被认定为格式

条款。

公平原则是合同法应当

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格式条

款是一种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它几乎完全剥夺

了一方的缔约自由。因此，立法者为保障实质公平

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直接干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三点内容是判断

是否为格式条款的构成条件， 但并非所有情况

下该类条款都为无效， 必须是为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的情形。

小莉虽然与小明公司签署了合同， 但合同

是由小明公司单方制定的，是为求便利，适用于

不特定对象且不可协商的合同， 其中相当部分

条款规定了各种形式下“余款不退”的情形，但

未对自身无法达到服务时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约

定， 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不合理条款。而且，小明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

就上述条款尽到了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 因此

法院判决“余款不退”条款无效。

酒后夜宿宾馆离奇坠楼
法院判决这“锅”宾馆得背 担责三成，赔偿5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艳萍

酒后入住宾馆， 却在 2 小时后坠落在

宾馆门前的空地上。 对于坠楼原因， 顾客

与宾馆都莫衷一是， 那么谁该为这起离奇

的坠楼案买单？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对

此案作出判决， 宾馆承担三成赔偿责任。

酒后住宾馆竟跌出窗户

2017年4月的一天晚上， 徐某在九亭一

家KTV内饮酒娱乐。 凌晨，KTV经理帮徐某

在隔壁宾馆开了房间，徐某独自上楼休息。 2

小时后徐某被宾馆工作人员叫醒，发现自己

竟躺在宾馆门前地面上，且无法动弹。 宾馆

经理见状赶紧将徐某送到医院。医院诊断徐

某坠落伤，多处骨折并伴肝脾挫伤、腹部闭

合伤等，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徐某认为因宾馆未提供安全的住宿环

境导致其跌出窗户， 应当赔偿。 因双方多

次协商未果， 徐某便将宾馆起诉至法院。

宾馆一方辩称， 虽然徐某确实入住宾

馆， 但徐某是饮酒后入住， 摔伤原因不明

确， 此事和宾馆毫无关联， 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4月19日凌晨，

原告于被告308号房间入住。 原告入住的房

间窗台高约56厘米，上有全封闭小窗高约28

厘米， 再往上为可左右横移的两扇窗户，且

有限位器和铁栏杆。 但徐某表示其入住当

日该窗户并没有限位器或限位器已经损坏，

也没有铁栏杆。 宾馆经理表示没看到事发

经过， 且宾馆的监控已被覆盖， 而路面没

有监控， 因此无法推断徐某摔伤原因。

法院判定宾馆担三成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宾馆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但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被告是否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原告受伤与被告的行为

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首先， 从本案当事人陈述和现场勘查

情况看， 被告未能根据入住宾客可能醉酒

的实际情况提高注意义务， 而且被告的客

房窗户的设计和设置不能很好地避免宾客

故意或者不慎从窗户坠楼的意外， 其服务

在管理和硬件设施上都存在一定不足。 其

次， 原告坠伤的诊断结果， 对原告是从高

处坠落受伤的证明是高度盖然性的， 所以

法院认为原告受伤与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

务有因果关系。 第三， 原告饮酒至凌晨，

由他人代为办理入住手续 （虽原告称是因

为未带身份证）， 事发后对坠楼原因语焉不

详， 均可令人高度怀疑其事发前已经醉酒，

使其对环境的判断、 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以

及入住宾馆宜紧闭窗户等意识均明显低于

常人， 所以其高坠受伤也不能过于苛责于

被告。 考虑被告违反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

是在提示、 警示和预防方面的不足， 故法

院酌定被告旅馆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 经核算， 被告须赔偿原告各项

费用共计 5万余元。

该案判决后，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近

日， 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

5万元49天成就“道身”还能隔空帮人调理身体
“乙真师父”被以诈骗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女子营业厅办理业务与保安起争执

丈夫为妻子出头泄私愤 打伤银行保安

停车场老板偷运走

垃圾站1200吨土石


